
-１-

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

工作的通知

各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完善博士研究生考核和激励机制，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

质量，依据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中南大研字[2015]28 号），各培养单位应按时开展 2022-2023

学年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。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本次考核对象为 2021 级 257 名和 2020 级申请延期的 5名在

读博士研究生。其中，2021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人数按一级学科统

计如下：

一级学科 人数 培养单位

哲学 7 哲学院

理论经济学 29 马克思主义学院/经济学院

应用经济学 73
财政税务学院/金融学院/工商管理学院/公共管
理学院/统计与数学学院/文澜学院

法学 71 法学院/刑事司法学院/知识产权学院

工商管理 51 工商管理学院/会计学院/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

公共管理 13 公共管理学院

统计学 13 统计与数学学院

合计 2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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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级申请延期考核的在读博士研究生统计如下：

一级学科 人数 培养单位

法学 2 法学院

工商管理 3 会计学院

二、考核时间

本次考核应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前完成，具体时间由

各培养单位自行商定，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完成。各培养单位应

在 2022-2023 学年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中明确考核工作

日程安排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分为笔试和面试，分别由研究生院和各

培养单位组织实施。

笔试：研究生院根据现有成绩库整理出 2021 级博士研究生中

期考核笔试成绩，通过 OA 邮件发送至各培养单位，不再单独组织

笔试。高级微观经济学、高级宏观经济学、高级计量经济学和专

业经典文献的笔试成绩以任课教师的课程成绩为准；一级学科经

典文献和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课程按照各模块的权重比例计算最

终成绩。笔试成绩不合格者无资格参加本次中期考核。

面试：各学院成立博士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，制定 2022-2023

学年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，报研究生院备案后在学院网

站公布并实施。

中期考核工作原则上以二级学科为单位组织实施，成立由



-３-

3-5 名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教授组成的分（或跨）专业博士研究生

中期考核小组，具体对本学科的博士生进行中期考核，组长必须

是有博导资格的教授担任。导师是否参加中期考核工作小组，由

各学院自行规定。当年博士生招生人数在 5人以下的二级学科可

以纳入同一个一级学科下共同组织中期考核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研究生院发布《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博士研究生

中期考核工作的通知》。

（二）各培养单位成立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和具体考核小组，

制定 2022-2023 学年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（含考核领导

小组和具体考核小组构成、工作日程表、面试内容、等级评定标

准、基本处理意见等），面试内容可参考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

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六条。

（三）博士研究生就中期考核内容做全面的自我总结，并认

真填写《研究生中期考核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向考核小组汇报。

（四）辅导员就博士研究生的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进行评价。

（五）导师就博士研究生的政治思想、学习态度、文献综述

与口头表达、外文水平、科研能力进行评价。

（六）考核小组对博士研究生要逐个进行面试和评议，并按

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给出综合考核成绩（考核小组成员均需签名）。

如有意见分歧，可对是否合格投票表决，并注明投票结果。

（七）各培养单位召开考核工作会议，对考核情况进行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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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、做出考核处理决定，并将考核结果上报研究生院。

五、等级评定

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。优秀者

所占比例一般不超过考核总人数的 30%，中期考核原则上应有一

定比例的不合格者。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，培养单位应在一年内

给予第二次考核机会，两次不合格者建议分流。

六、其他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培养单位需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制定好本学年博

士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，报研究生院备案后在学院网站公布并实

施。

（二）考核工作结束后，各培养单位应及时报送《2022-2023

学年博士生中期考核情况统计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三）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参加中期考核者应事先填写《博

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延期申请表》（附件 4），经导师、所在培养

单位及研究生院审批同意后可延期一次。无故不参加中期考核者

不得申请延期，按中期考核不合格处理。2020 级申请延期的 5名

在读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必须参加本次中期考核，不得再申请延期，

如有特殊情况，培养单位应向研究生院提交情况说明。

（四）《研究生中期考核表》应认真填写完成，经培养单位、

研究生院审核后放入博士研究生学籍档案。

附件：1.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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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

3.2022-2023 学年博士生中期考核情况统计汇总表

4.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延期申请表

研究生院

2022 年 11 月 1日


